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共同指導教授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年  月  日
	學號：

	姓名：

	指導老師：

	[bookmark: _GoBack]預計共同指導老師：

	敘明理由：




	備註：
依本系「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碩士班修業要點」中第四條論文指導教授規定
指導教授以本班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之教師擔任為原則。若有特殊情形時，研究生需提出書面申請敘明理由並經系務會議同意後聘任；需跨越校內外相關系所時，
所外人士以擔任共同指導教授為原則。

	申請人簽名

	指導老師簽名
	系主任

	本欄由系辦填寫
經   年  月  日
學年度 第 學期第 次 系務會議通過
	系辦承辦人



